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综合实验楼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19年 7月 5日，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组织验收工作组，召开了北京

石油化工学院综合实验楼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参加会议的有：北京石

油化工学院（建设单位）、中科院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设计单位）、

北京欣国环环境技术发展有限公司（环评单位）、中建一局集团第二建

筑有限公司（施工单位）、北京北辰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监理单位）、

中铁第五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验收监测单位）、奥来国信（北京）

检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检测单位），与会代表和专家共计 9人。

会议代表根据《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综合实验楼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

测报告》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

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本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报告书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提出意见

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综合实验楼位于大兴区清源北路 19号，北京石油

化工学院院内北部。建设内容为建设一栋综合实验楼，占地面积约

4000m2，总建筑面积 37958.48m2，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34469.63m2，地下



建筑面积 3488.85m2。实验楼涉及的实验均为无毒无害的物理实验和计

算机模拟试验。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石油化工学院委托北京欣国环环境技术发展有限公司于 2008年 11

月编制了《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综合实验楼环境影响报告表》，并于 2008

年 12月 4日取得了《关于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综合实验楼环境影响报告

表的批复》（京环审[2008]1280号）。

工程于 2010年 4月 28日开工建设，2015年 5月 29日竣工。中科

院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为项目的环保设施设计单位，中建一局集团

第二建筑有限公司为施工单位，北京北辰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为监理

单位。建设期间和运营阶段未发生扰民和污染事故，无环境投诉、违法

或处罚记录。

（三）投资情况

项目实际总投资 15492.55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263万元，占总投资

的 1.7%。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工程范围包括综合实验楼全部工程。

二、工程变动情况

综合实验楼在实际建设过程中发生以下变化，但未构成重大变动：

总建筑面积略有调整，增加 759.48m2；将地下车库改为实验室；未单独

建设中水处理设施，冲厕利用学校既有中水站中水。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污水

项目新鲜水由市政供水供应，用于饮用及盥洗；中水由校内中水站

提供，用于本项目冲厕。排放的废水均为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排

入市政管网，最终排入黄村污水处理厂。

（二）废气

未设地下车库，无地下车库废气排放。

（三）噪声

设备房采用吸声材料及隔声门，实验楼窗户采用阻断型 Low-e中空

玻璃窗。

（四）固体废物

实验楼内设垃圾收集桶若干，集中收集后定期交当地环卫清运。

四、环境保护设施运行效果和项目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一）污水

根据奥来国信（北京）检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对本项目污水监测结

果，排水水质满足《水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11/307-2013）中“排

入公共污水处理系统的水污染物排放限值的要求”。

（二）噪声

根据奥来国信（北京）检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对本项目四周厂界的

监测结果，各厂界噪声均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中的 1类标准要求。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本项目无实验废水及危险废物排放，排放的生活污水和噪声均达标

排放，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定期清运，未对外环境产生不良影响。

六、验收结论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综合实验楼，严格执行了国家和北京市有关建设

项目环境保护的管理规定，落实了环评及批复中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措

施，符合环境保护竣工验收条件，验收合格。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2019年 7月 5日



七、验收人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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